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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并找到田德宜老人的住

处，把她家所住楼道里的灯和电

源断掉。她家人回家，刚开门，

结果一群人冲到她家，非法抄走

大约 4 千元的真相币，并把他们

所谓录像放给她家人看，以他们

 

贵州省贵阳市田德宜被非法关押已四个月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八日

这天阳光明媚，人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春

天的气息。瑞典法轮功学员像往常一样

在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皇宫旁的钱币

广场（Mynttorget）上，竖起”法轮大法

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的醒目横幅、摆

上真相展板、信息台，在这里举办法轮

大法信息日活动。 
他们向过往的人们介绍法轮大法、

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残酷迫

害以及还在发生的被活摘器官。每个听

到的人都表示震惊和难以置信，纷纷在

征签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有一群从英国来的年轻人，是伦敦

学医的学生，得知真相后感到很是震

惊。不敢想象，在当今社会还在发生着

这样的事，真是不可思议。他们其中有

两位年轻人当场就要学功并对学员说，

他们正在寻找这种打坐，能使人身、心

都健康的功法哪！两位很认真学。得知

英国也有很多人在炼法轮功，他们很高

兴，表示回到伦敦要找炼功点同时会到

法轮大法的网站上去了解有关法轮功

瑞典民众：我们共同阻止这种邪恶
更多的信息。 

我绝对要签这个名 
一位瑞典中年男子站在活动

场地前，目不转睛地看学员炼功，

当他得知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诬

陷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

迫害，还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的事实真相时，睁大了眼睛不敢

相信，他说：“这简直超出了人类

的底线，我绝对要签这个名。” 
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

亲朋好友 
还有一位瑞典女士看完展板

主动走过来签名，对学员说：“我
的签名可能是微不足道，但如果

的录像和 4 千元真相币为理由，把

田德宜老人非法关押在派出所，至

今已有四个月了，过程中，不让家

属见面、送衣服。 
平常田德宜老伴经常住院，子

女在外地工作 ◇

【明慧网】田德宜，女，大约 78 岁，

贵州省贵阳市发电厂退休职工。于 2016

年 11 月 2 日，因粘贴法轮功真相不干胶

资料，被不明真相者诬告，贵阳沙冲路

派出所协同国安大队，随后跟踪，并用

摄像机全程录制田德宜老人粘不干胶的

瑞典法轮功学员在钱币广场上举办
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 

在斯德哥尔摩最热闹的皇宫旁的钱币广场上，民众观看展板， 
了解法轮功真相。 

大家都来共同做这件事，那就会阻

止这种邪恶。”还有明白了真相的人

临走时对学员说，他们一定要把这

件事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有的人

还拿了双份的真相资料。 
我会持续的做下去 
西人法轮功学员克里斯蒂娜

（ Kristina ） 和 她 的 丈 夫 温 纳

（Werner），也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有很多人围着克里斯蒂娜在听真

相，明白了真相的人们临走时，都

拿着真相资料，对她连声道谢。她

说：“这些明白真相的人，对法轮

功学员发自内心的感谢，令我很感

动！虽然天气还很冷，但心里真是

暖暖的。让更多的人能明白真相是

我的心愿，我会持续的做下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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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名香港警察被判刑对大陆警察的警示 
制造谎言，通过两高对法律的错误解

释，通过公安内部文件欺骗、胁迫诱

导、施加压力，这种警察违法的表现

达到极端。 

在 2015 年大陆起诉江泽民大潮

中，各地中共警察去诉江的法轮功学

员家里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指出其

上门骚扰、绑架，阻碍诉江的违法性，

指出法轮功没有违反中国现行的任何

法律，是受宪法保护的，江泽民迫害

法轮功是违法的，大多数警察都觉得

愕然和震惊，认为法轮功学员怎么对

法律这么清楚。他们对法律很陌生。

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根本指

导、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佛家修炼

大法。修炼法轮功没有违反中国现行

的任何法律，而且是受宪法保护的。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目前中国

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是犯罪

行为。 

《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

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

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

的，不得定罪处刑。” 

判决法轮功学员所引用的法律

通常是《刑法》第 300 条和全国人大

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

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其中没有说

法轮功是×教组织，也没有规定修炼

法轮功是犯罪行为。因此，修炼法轮

功完全符合法律不是犯罪。 

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关

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

动的决定》，全文没有提到法轮功三

个字。公安部 2000 年和 2005 发布了

《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

的通知》（公通字[2000]39 号和公通

字[2005]39 号），宣布的十四种邪教

中没有法轮功。这一通知在 2014 年又

公布一次，内容中也没有法轮功。 

还有两个《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

司法解释》，这两个司法解释全文内

容没有提到法轮功三个字。更何况上

面这些文件不是法律。 

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

邪教，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

和规定，修炼法轮功也是合法的，是

中共在违法，是中共邪教组织在破坏

法律实施。 

宣传自己的信仰，揭露迫害真相

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维护民众的

知情权。全世界没有思想罪，思想（信

仰）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刑事司法

的铁律，各个国家都是如此。 

《宪法》第 36 条规定：“公民

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

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

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

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

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第 35 条规定：

“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信仰法轮

功是合法的，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真

相，制作、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完

全是法律允许范围之内的事，也是合

法的。这是中国法律体系中对宗教信

仰自由所做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保

护，与国际的标准相同。 

自 2000 年起，海内外法轮功学

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

罪”在全球 30 多个国家，发起 50 多

个刑事和民事诉讼，控告迫害元凶江

泽民及其帮凶，被称为“21 世纪最大

的国际人权诉讼”。 

2015 年 5 月以来，在国内受迫害

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亲属和各界民众，

纷纷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

民，迄今已有 20 多万民众向最高检或

最高法控告了江泽民。 

“善恶到头终有报”。天惩的序

幕已拉开，中共正在走向全面解体与

崩溃，迫害者恶报连连。王立军、薄

熙来、李东生、周永康、郭伯雄等纷

纷落马，江泽民、罗干、曾庆红等元

凶被彻底清算正在逼近。 

对大陆的警察而言，7 名香港警

察是一面镜子。多了解事实真相，多

了解法轮功真相，多了解法律，多了

解历史，以法律为依据执法，做正直

正义的警察，才能给自己和家人选择

一个好的未来。(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
一日】香港法庭 2 月 17 日宣布，七
名在雨伞运动期间袭击围殴示威者
曾健超的香港警察，全部判监两年，
不可缓刑。 

据悉，被告警察听到判决时，
神情落寞，有的流泪。外界认为此次
判决体现了香港的司法公正，挽回了
香港声誉。 

7 名香港警察被判刑对参与迫

害法轮功的大陆警察是一个明确的

警示：强权与专制只是暂时的，普世

的法律和公正正义才是最后的裁决。 

据港媒报导，法官杜大卫 2 月

17 日早上简述案情后称，在雨伞运

动期间，凡是因示威而被逮捕者，应

该要被带上旅游巴士，曾健超却被带

到添马公园变电站，遭 5 名警察围

殴，另 2 人则在旁观看。 

法官强调，警察有责任防止任

何人犯罪，包括警察本身，但围观的

两人身为较高职务的警察，却没有制

止，等同鼓励曾健超被施以暴力。 

雨伞运动：2014 年中共人大常

委会的“8.31”决定全面封杀真普

选，引起香港各界不满，学界展开罢

课行动，要求港府对话，一人一票选

特首。 

时任香港总督梁振英在雨伞运

动中强硬打压和平示威民众，与主管

港澳事务的江氏集团余党张德江合

谋，企图借雨伞运动镇压人群，制造

如同当年“六四”的流血事件，好让

习近平在舆论中下台。 

7 名警察的行为，折射出大陆中

共警察执法的普遍特点。中共警察习

惯于按上级的意图或邪党党媒的导

向去行事，把超越法律、践踏法律，

违反警察办案程序、违法违宪，当作

了中共邪党与邪党的公安机关给予

的特权，久而久之，在警察和公检法

机关的工作人员头脑里，根本就没有

什么法律观念。 

特别是在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

集团1999年以来长达17年的对法轮

功的残酷迫害中，江氏集团控制媒体

 


